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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南區共管會議 

114 年第 1 次會議紀錄 

 

時間：114 年 3 月 26 日下午 2 時 

地點：中央健康保險署南區業務組 9 樓第 1 會議室 

      (同步開放 Microsoft Teams 視訊會議) 

出席委員：(依姓氏筆劃排列、*係指採視訊與會人員) 

委員姓名 出席委員 委員姓名 出席委員 

丁榮哲 丁榮哲 王國哲 王國哲* 

何光哲 何光哲* 李明陽 李明陽 

洪欀皊 洪欀皊 徐超群 徐超群* 

郭郁伶 郭郁伶 郭碧雲 郭碧雲 

陳俊文 陳俊文 陳炳諴 陳炳諴 

陳相國 楊忠錫* 陳英杰 陳英杰* 

黃紫雲 黃紫雲 塗勝雄 塗勝雄 

端木梁 端木梁* 賴阿薪 賴阿薪 

賴俊良 林士敦 戴昌隆 戴昌隆* 

列席單位及人員：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西醫基

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南區分會 

蔡俊斌 

南區業務組醫療費用二科 吳逸芸、李珮如*、周瑞貞、

張祺玩、郭巧宜、陳沂蓉*、

陳等婷、黃梅珍*、黃琪雅、

楊宗哲、楊玟蒨、劉育菁 

主    席：林組長純美、趙主委善楷                紀錄：黃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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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前次會議追蹤事項： 

案號 案由 決議 辦理情形 

提案 

討論 

第一

案 

修訂白內障手術案件管

理方案之操作型定義 

一、逐月監測並回饋申報情形，經季統

計仍超出閾值，於次季立抽超出管

理閾值之件數，並檢附術前 3 個月

病歷影本及病人簽名之術前與術後

各兩張不同角度的「細隙燈」彩色照

片(如附件)。 

二、另於下次會議報告各區醫院及西基

白內障使用自費差額水晶體之分

布。 

依前次會議決議配合

辦理。 

 

 

 

 

於南區業務組報告事

項進行簡報。 

提案 

討論 

第二

案 

醫院附設診所 (院前診

所)管理措施案 

一、本組後續經檔案分析有偏離常模

者，將與審查醫藥專家(如科召)討

論，擬定合適管理方向，透過院所自

主管理及分科同儕制約。 

二、另請分會提醒審查醫師，若於審查

時發現有明確規定、敏感度高之偏

離常模篩異等異常，請即時於 IPL回

饋審查建議，必要時將擴大分析，以

落實精準審查篩異管理。 

依前次會議決議配合

辦理。 

參、 報告事項： 

第一案                 報告單位︰南區業務組、南區分會 

案由：西醫基層總額執行概況。 

決定： 

一、 浮動點值、平均點值的計算，費用申報後第一次、第二次暫付

及結算時程結算，本組將製作簡報檔放置 LINE 群組，讓理事

長轉給會員，以利大家瞭解。 

二、 今年預計執行檔案分析項目已於去年 12 月初辦理說明會，期

透過與分會共同管理方式，並讓院所瞭解檔案分析定義及未來

的管理項目，加強內部管理，達院所同儕自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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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回溯性檔案分析項目未來在簡報呈現時，註記專業審查或依規

定行政核減的項目，期許專業審查能達成重點立意、精準審查，

減少審查醫師量能負擔。 

 

第二案                  報告單位︰南區業務組 

案由：為延續偏鄉居民巡迴醫療照護，請4縣市醫師公會協助媒合醫療

院所至114年「全民健康保險西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下稱本方案)停辦巡迴醫療據點。 

決定：本組發文4縣市醫師公會協助媒合有意願之醫療院所至下表巡迴

據點，並請於文到1個月內提供名單，俾利後續作業。 

縣市 
鄉鎮 

(市區) 
村(里) 地點 地址 

113 年 

承作院所 

113

年平

均人

次 

活動

中心/

關懷

據點 

公車

路線 

小黃

公車 

停靠

站 

雲林

縣 

(3 處)  

元長鄉 子茂村 
社區發

展協會 

雲林縣元長鄉子茂村 136

之 1 號 

廖寶全診

所 
3 V 7123  子茂 

崙背鄉 

1.草湖

村 

2.大有

村 

1.草湖

社區發

展協會 

2.大有

社區活

動中心 

1.雲林縣崙背鄉草湖村草

湖 50 號 

2.雲林縣崙背鄉大有村大

有 165 號 

好所宅診

所 
10 V 7115  草湖 

褒忠鄉 田洋村 合安宮 
雲林縣褒忠鄉田洋村下田

洋 36 號 

二崙台全

診所 
1 - 22  田洋 

嘉義

縣 

(4 處) 

布袋鎮 新岑里 
活動中

心 

嘉義縣布袋鎮新岑里 7-26

號 

嘉義縣布

袋鎮衛生

所 

16 V 7327 
 新岑

國小 

布袋鎮 

1.樹林

里 

2.貴舍

里 

1.聖林

宮 

2.活動

中心 

1.嘉義縣布袋鎮樹林里樹

林頭 29-1 號 

2.嘉義縣布袋鎮貴舍里 72

號 

嘉義縣布

袋鎮衛生

所 

21 V 
 幸福

巴士 

1.樹林

頭 

2.貴舍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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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鄉鎮 

(市區) 
村(里) 地點 地址 

113 年 

承作院所 

113

年平

均人

次 

活動

中心/

關懷

據點 

公車

路線 

小黃

公車 

停靠

站 

竹崎鄉 

1.白杞

村 

2.塘興

村 

1.活動

中心 

2.活動

中心 

1.嘉義縣竹崎鄉白杞村 4

鄰白杞 42 之 1 號 

2.嘉義縣竹崎鄉塘興村 3

鄰塘下寮 61 之 2 號 

嘉義縣竹

崎鄉衛生

所 

5 V 1725  大崙 

義竹鄉 東光村 
活動中

心 

嘉義縣義竹鄉東光村 9 鄰

169 號 
慈恩診所 5 V    

 

肆、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南區業務組 

案由：西醫基層病人領取慢性病連續處方箋後，未完整調劑案件樣態之

管理，提請討論。 

決議：申報慢連箋且後續未完整調劑案件異常者， 其慢連箋診察費逕

予改支為一般門診診察費。 

 

第二案                         提案單位︰南區業務組 

案由：為鼓勵院所於農曆大年初一至初三開診，新增南區西醫基層專業

審查積分指標1項，提請討論。 

決議： 

一、 委員建議若有加成獎勵措施，請提早公告。 

二、 通過新增「春節期間連續假日(初一至初三)開診」專業審查積

分指標，自 115 年開始實施，擷取當年度第 1 季資料，僅於第

2 季計算權重分數。權重分數及操作型定義如下：  

序 
指標
類別 

指標 

名稱 

資料 

期間 
操作型定義 

指標 

條件 

正/負向 

指標 

權重 

分數 

16 品質 

春 節 期

間 連 續

假日 (初
當年度 

1. 春節連續假日定義：

依當年度行政院人

開診 3日 

開診 2日 

開診 1日 
正向 

-0.6 

-0.4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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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指標
類別 

指標 

名稱 

資料 

期間 
操作型定義 

指標 

條件 

正/負向 

指標 

權重 

分數 

一 至 初

三)開診 

事行政總處公告之

辦公日曆表為準。 

2. 春節連假 2 週前於

VPN 維護開診時段

且連假期間(初一至

初三)有申報費用。 

開診日診療人數為

0 人者，應檢附彩色

照片(如看診醫師入

鏡及可辨識診間之

照片)。 

僅計算案件分類 01、

04、09 

 

第三案                         提案單位︰南區業務組 

案由：為鼓勵院所實施電子化作業以節能減碳並降低行政費用、增加作

業效率，新增南區西醫基層專業審查積分指標1項，提請討論。 

決議：通過新增『申請並執行「醫療費用電子化作業」』專業審查積分

指標，自114年第3季開始實施。權重分數及操作型定義如下： 

序 
指標 

類別 
指標名稱 資料期間 指標條件 

正/負向 

指標 

權重 

分數 

17 品質 
申請並執行「醫療費用電

子化作業」 

前季 申請並核准通過 
正向 

-0.2 

前前季 7 天內點閱 -0.3 

 

指標 

序 
指標名稱 操作型定義 

積分 17 

申請並執行「醫

療費用電子化

作業」 

1. 申請：於前季末月底(3 月 31 日、6 月 30 日、9 月 30

日、12 月 31 日)前申請核准通過且無退場院所，予以權

重分數-0.2。 

➢ 例如：114 年第 3 季資料期間為 114 年第 2 季，該

作業申請之生效起日在 114 年 6 月 30 日前，予以

權重分數-0.2。 

2. 7天內點閱：抽樣/核定函產製成 PDF檔上傳至VPN後，

皆於 7 天內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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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序 
指標名稱 操作型定義 

➢ 例如：114 年第 3 季抽審之資料期間為申報期間前

前季，即費用年月 114 年 1 月至 114 年 3 月抽樣或

核定函皆於 7 天內點閱，予以權重分數-0.3。 

 

第四案                         提案單位︰南區業務組 

案由：為提升偏鄉居民就醫可近性，「全民健康保險西醫醫療資源不足

地區改善方案」（下稱本方案）巡迴計畫建議，提請討論： 

一、本方案施行區域衛生所無專任醫師且所在村里未有醫師開業，

巡迴地點可於該衛生所辦理。 

二、衛生所無專任醫師至一般巡迴點辦理本方案，放寬服務醫師限

專任醫師。 

決議：維持原計畫內容，不提建議。 

 

第五案                         提案單位︰南區業務組 

案由：為推動健康台灣三高防治888政策，建議家醫計畫納入牙醫診所

共同參與，提請討論。 

決議：本案保留。 

 

第六案                    提案單位︰南區分會 

案由：建請討論修訂南區西醫基層專業審查複審機制。 

決議：照案通過，修正前後比較表如下，「南區西醫基層總額專業審查

複審表」如附表。 

114 年第 1 次共管會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修正說明 

【送核案件複審】 

一、複審送第 2 位審查醫藥專

家，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專業審查總核減點數

大於 10 萬點 5 萬點

【送核案件複審】 

一、複審送第 2 位審查醫藥專

家，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專業審查總核減點數

大於 5萬點且抽樣樣

一、現行複審條件造成大
量複審案件，造成審查
醫藥專家負擔及審查
會議頻繁召開，故提出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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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第 1 次共管會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修正說明 

且抽樣樣本核減率

大於 15%10%。 

(二)、第一位審查醫藥專家

建議連續抽審小於

或等於 3 個月。 

(三)、特殊案件:經複核專員

以上人員研判審查

醫藥專家意見缺乏

完整性或適當性。 

二、複審送審查會議 (排除專

案審查院所)，有下列情形

之一： 

(一)、專業審查總核減點數

大於 15 萬點 10 萬

點。 

(二)、抽樣樣本核減率大於

20%15%。 

(三)、第 1 位審查醫藥專家

建議連續抽審大於 3

個月。 

(四)、陳情案件。 

本核減率大於 10%。  

 

(二)、第一位審查醫藥專家

建議連續抽審小於

或等於 3 個月。 

(三)、特殊案件:經複核專員

以上人員研判審查

醫藥專家意見缺乏

完整性或適當性。 

二、複審送審查會議 (排除專

案審查院所)，有下列情形

之一： 

(一)、專業審查總核減點數

大於 10 萬點。 

 

(二)、抽樣樣本核減率大於

15%。 

(三)、第 1 位審查醫藥專家

建議連續抽審大於 3

個月。 

(四)、陳情案件。 

二、複審送第2位審查醫藥
專家： 

(一)、專業審查總核減點
數大於 5 萬點修改
為 10 萬點。 

(二)、抽樣樣本核減率大
於 10 ％ 修 改 為
15%。 

 

三、複審送審查會議： 

(一)、專業審查總核減點
數大於 10萬點修改
為 15 萬點。 

(二)、抽樣樣本核減率大
於 15 ％ 修 改 為
20%。 

- 【申復案件複審】 

一、複審送第 2 位審查醫藥專

家，有下列情形： 

(一)、與原審醫師審查結果

差異過大 

(二)、申復補付率>70%以上

且申復件數>5 件以

上 

分會無申復案件複審建議 

- 【其他原因應複審者】 

 

第七案                     提案單位︰南區分會 

案由：建請討論因應114年西醫基層總額「提升國人視力照護品質」經

費，自「一般服務項目」移列「專款項目」之管理辦法。 

決議： 

一、白內障手術量管理，俟本署與全聯會、眼科醫學會確認後再予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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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目前暫依南區管理方案辦理。 

二、為確保醫療品質，樣本月立意抽審仍有其必要性，惟抽樣比率本

組將再研議修正。  

 

散會：下午4時3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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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南區西醫基層總額專業審查複審表 
  114 年 3 月 26 日 114 年度第 1 次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南區共管會議通過修正 

□門診 □住院 

院所名稱：_________ 費用年月：______送審科別：______ 

送核案件複審 

(一)、複審送第 2 位審查醫藥專家，有下列情形之一： 

□專業審查總核減點數大於 10 萬點且抽樣樣本核減率大於 15%。 

本月送核核減率：    ％、核減點數:      點。 

□第 1 位審查醫藥專家建議連續抽審小於或等於 3 個月。 

第 2 位審查醫藥專家複審是否同意第 1 位醫師建議： 

□同意： 

□不同意，改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特殊案件:經複核專員以上人員研判審查醫藥專家意見缺乏完整性或適當性。 

(二)、複審送審查會議 (排除專案審查院所)，有下列情形之一： 

□專業審查總核減點數大於 15 萬點：本月送核核減點數:      點。 

□抽樣樣本核減率大於 20%：本月送核核減率：    % 

□第 1 位審查醫藥專家建議連續抽審大於 3 個月。 

第 2 位審查醫藥專家複審是否同意第 1 位醫師建議： 

□同意： 

□不同意，改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陳情案件。 

(三)、其他審查事項給付疑義案件： 

★必選❶抽審方式□ 隨機  □ 隨機+立抽  □ 立抽 

★必填❷立抽醫令                                             

        立抽條件                                             
        (如抽審比率、同案件筆數>2、同人歸戶>2、併報….等等) 

★必選❶抽審方式□ 隨機  □ 隨機+立抽  □ 立抽 

★必填❷立抽醫令                                             

        立抽條件                                             
        (如：抽審比率、同案件筆數>2、同人歸戶>2、併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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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復案件複審 

□與原審醫師審查結果差異過大。 

□申復補付率>70%以上且申復件數>5 件以上：本月申復補付率   %、申復件數  件。 

□其他原因應複審者 

說明： 

經辦人員：                    複核人員： 

 

 

 


